最低生活保障办事指南

（一）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申请

1.申请城市低保的 社区（居委会）居民向居住地社区（居委会）提出书面申请，申请农村低保的村民向户籍所在地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，特困人员向户籍所在地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。申请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的，由家庭成员中的成年人提出书面申请。受申请人委托，村（居、社区）委会也可代为提交申请。

2. 申请人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，受理部门对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，不符合条件的应告知当事人。

3. 在本县辖区内，申请人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，可向经常居住地的受理部门提出申请。家庭成员户口不在一起的，一般应将户口迁到一起后再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审核

1. 入户调查。受理部门受理当事人申请后，通过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、信函索证等方式，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员信息、收入状况、财产状况进行调查核实。调查结果由被调查人和调查人现场签字确认。

2. 核算收入。根据入户调查情况，对家庭收入、家庭财产进行综合评估核算，按核算结果拟定救助标准，核算小组对核算结果签字确认。

3. 民主评议。由镇人民政府组织民主评议小组对申请家庭的人员情况、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民主评议。民主评议由各镇组织，镇工作人员、村（居、社区）党组织和村（居、社区）委会成员、党员代表、村（居、社区）民代表等参加评议。民主评议坚持“以算为主、以评为辅”，不得“以评代算”。

4. 公开公示。村（居、社区）委会根据申请家庭基本信息和评议结果，对符合条件的，由镇民政所提出初审意见进行公示，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告知当事人。

5. 信息核对。各镇在每月评审会议前，将相关申请人员基本信息报县民政部门，由其依托许昌市低收入认证中心系统，对申请人家庭及其成员的经济状况进行信息核对，并将核对结果及时反馈至各镇政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审批

1. 各镇应当每月组织召开评审会议，对提交材料、办理过程进行全面审查，做出审批决定。评审会议由镇长召集，纪委和相关人员参加。

2. 各镇将评审会议审批结果于每月25日前报县民政局备案，同时在救助对象所在村（居、社区）显著位置长期公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县级备案

各镇每月及时向县民政部门上报审批结果、台账及相关材料进行备案。

